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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主席黄江天博士, BBS, JP 
 
 
黄主席: 
 

就將發出的「物業管理服務協議」指引及 
「物業管理公司處理投訴的機制」—「良好作業指南」提出意見 

 
多謝 貴局邀請本會對上述指引及指南提供意見。本會衷心感謝物業管理業監管
局一直以來對物業管理業界發展的貢獻，以及在推動專業化及提升服務質素方

面的不懈努力。新指南草擬本的推出，充分體現了監管局對行業標準化、透明

化及公平性的重視，並能進一步保障客戶之權益，顯示了監管局對物業管理服

務需求的前瞻性。 
 
新指南在多方面都顯示出進步，本會建議進一步完善之處，以避免執行中的困

難，甚至大量增加客戶向貴局求助之情況。以下是詳細建議： 
 
1. 將租客納入「客戶」定義 
 
物管公司與業主或業主立案法團之法律關係來自公契及物業管理服務協議，

但如租客的權益納入「客戶」定義 [守則 A1.2註 3]，其與物管公司之間的法
律關係並不明確；而且，一旦出現租客與業主利益衝突時，可能有損業主之

權益，亦令物管公司難於處理。再者，一些租置計劃屋邨內的公屋租戶，亦

會納入「客戶」定義，亦會造成溝通及程式之混亂。故此，本會建議應先澄

清更明確租客的投訴權利及物管公司對租客的法律義務，並規定租客投訴處

理的具體流程，避免與業主或業主組織的權益產生衝突。 
 
2. 不具名投訴的處理 
 
新指南 [指南 d(1)] 規定可根據投訴性質涉及「較嚴重或特殊的情況」，選擇
是否處理不具名投訴。但對於哪些情況需必須處理，缺乏明確界定。本會建

議可明確規定必須處理的情況，例如涉及違法行為或物業重大損失的不具名

投訴。 
 
  



 
本會期待 貴局能考慮上述建議，進一步細化指引內容，為物業管理業界提供更
清晰和具體的操作框架。我們將繼續支持監管局的工作，並與業界共同努力，

推動物業管理行業邁向更高的專業水準。 
 
 
此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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